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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參與－－教會可以說不嗎？           黎仲明長老傳道(官塘平安福音堂) 

現實政治的境況 

最近香港的政治爭論不斷升溫，不同的傳媒以不同角度，來評述剖析今

天的政治情況。在這種情勢下，有基督徒很積極政治的運動，牧師、神

學院教授、基督徒學者，在不同的場合中，表達出自己的政見主張。因

此有些肢體就認為教會應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及政治。甚至有基督徒，引

用天主教主教陳日君成為一個教會參與政治的典形例子，他一呼百應，

推動全教區的教友，上街遊行，爭取民主，一個不折不扣的民主鬥士。

在巿民當中建立了鮮明的形象，由此看出天主教積極團結地關注社會。

由於陳主教的政治言論，在基督徒當中發出一些迴響，說我們需要一位

這樣的領袖推動教會參與政治。在教會中也有肢體質疑教會在這大是大

非之時，為何不推動會友上街表達訴求。或許在傳福音的事情也得宣傳

的效應。 

主耶穌對政治的態度 

其實主耶穌所出生的時代，正正也是政治昏暗的時代，猶太人被羅馬帝

國的統治，他們經常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在福音書記載羅馬公民有權要

求猶太人陪他們走一里路。相距在百多年前猶太人曾出現過馬哈比的民

族革命，雖然這是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但最終都是失敗。主耶穌的出

現正是應驗了舊約彌賽亞的預言，他來是將百姓從罪惡拯救出來。因此

祂行了很多神蹟奇事來證明自己是神的兒子。 就是因著主耶穌有這麼大

的能力，百姓當中也有人誤以為，這位彌賽亞的出現，就是要將救他們

脫離羅馬人的軛，在主耶穌的門徒中有經常帶刀的奮銳黨員西門，相信

他跟隨主耶穌，也有部份的政府動機。當主耶穌以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

群眾中有人起來強逼他作王，留意他們是強逼耶穌，這是他們對耶穌的

強烈政治訴求，但耶穌並沒有作出任何的回應，反而在第二天勸勉眾人

當為永生的食物勞力，這就看見主耶穌所關注的是甚麼。 

說實在點，主耶穌以他的能力來說，作地上的君王本是綽綽有餘，當西

門彼得用刀削掉兵丁的耳朵，他說：「你想我不能求我的父，現在為我

差遺十二營多天使來麼。太二十六 53」主耶穌可以動用龐大的軍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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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保護自己，並且建立地上的政權。為何他不這樣作呢？很明顯主耶穌

道成肉身來到世上的使命，就是來傳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的信息。

祂所訓練十二門徒，目的就是傳天國的福音，主耶穌復活後，吩咐門徒

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當主耶穌在橄欖山上臨升天的時候，門徒

仍然問主耶穌復興就在這時候嗎？其實是夾雜著政治的動機，若在這時

候復興，他們就能夠脫離了羅馬的統治。主耶穌回應何時復興是父的權

柄，但他們首要作的是將福音傳到世界各方。 

主耶穌也不是對地上政權漠不關心。當法利賽人試探主耶穌問他是否要

納稅給該撒，祂朗然地回應：「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太廿二 21 」從主耶穌的回答中，可以看見我們雖是神國的子民，但並沒

有忽略地上的公民責任，人當盡地上公民的責任。他也曾責備希律為狐

狸，教導門徒納稅。 

初期教會對政治的態度 

使徒行傳記載到彼得傳福音，一天之內有三千人信主，並且主將得救的

人數天天加給他們。這些信主的門徒都聚在一處生活，凡物公用，天天

擘餅敬拜神。在當時教會的惟一目的，就是將福音傳開。一旦福音傳開，

他們就面對很大的逼迫，大祭司、長老和文士，處處留難他們，並且將

他們關進囚房。但這班門徒並沒有卻步，反而積極去傳揚福音。當彼得

被拉之時，他勇敢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

你們自己酌量罷。 徒四 19」，彼得挺身反抗的原因，是福音工作受到難

阻，這是主所吩咐的，他要絕對服從，但由始至終教會也沒有參與任何

政治性的行動。 

保羅三次的福音旅程，播下很多福音種子，並且有好些教會被建立。當

保羅被拉到巡撫腓力斯面前，那些長老和辯士這樣地控告保羅：「我們

看這個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動普天下眾猶太人生亂的，又是拿撒勒

黨裡的一個頭目。 徒二十四 5」從這班人所控告的說話，可以定性保羅

為一名政治犯，皆因很多人因著保羅所宣講的道，而放棄異教，改信基

督。保羅的福音能力，震撼人心，使很多人猶太和外邦人歸入基督，生

命得著改變。但這福音信息的中心是關乎人靈魂得救的事情，並不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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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人參與政治。因此保羅並沒有因著自己的口材、智慧、領袖的魅力，

推動著所有信眾來一次強而有力的政治改革，反而他默然忍受著身繫囹

圄的痛苦，在羅馬政府手下殉道。 

政教應當分離 

因此我們的教會是不需要像陳主教一般的領袖，來帶動信徒參與政治。

當我們回望歷史，天主教的宗教裁判所，在五百多年(十四世紀至十九世

紀)中在歐洲殺人無數，美國一所大學從德國得到 1400 卷書[1]。記載著

中世紀種種刑罰的書。為何他們能操生殺之權，皆因羅馬天主教控制政

治權力。打從君士旦丁大帝開始，己經有千多年的歷史。以古為鑑，可

以知興替。一旦教會牽涉到政治權力，無疑是將教會推入水深火熱當中，

所以教會不應、也不得以教會的姿態參與社會和政治工作[2]，在美國的

法律對宗教有兩個原則，一個叫「宗教自由」，另一個為「政教分離」，

宗教自由是對公民說的，政教分離是對政府和教會組識說的[3]，美國雖

被稱為以基督教精神立國的國家，在政教分離的原則上是非常清晰的。 

信徒當關心政治 

耶和華透過彌迦先知，勸導以色列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

的神同行。這也是對我們的命令。基督徒在社會立身處世，豈能對社會

所發生的事情漠不關心，對於社會上不平、不公義的事情，透過不同途

徑與政府溝通，這是信徒責無旁貸的責任。盡上公民責任，為社會作出

最大的貢獻，也是基督徒屬靈生命的流露。因此我們也不當談政色變，

拒而遠之。基督徒若果參與政治性的活動，不應以教會名義，應當以個

人或以某社團機構的身份來參與。 

偉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他深受衛斯理約翰的敬虔運

動影響。重生之後，積極參與社會的改革，他是英國最年輕的國會議員。

在當時他看見社會最不平的事，就是奴隸制度，他立志要改變情況，經

過二十多年在國會中的角力，廢除奴隸的法例，終於在他死了之後獲得

通過。無獨有偶，美國總統林肯，也是一位基督徒，在他年少的時候，母

親每主日回來，都跪著唸聖經給他聽，林肯的靈性就在此被建立。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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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他聽見一位黑人牧師的講道，說到所有人都當平等，神愛世上每一個

人，他就立志將來要為解放黑人奴隸而努力。結果他的努力沒有徒然，

奴隸制度終於被廢除。 

憑著真理的信念，參與政治改革，造福人群，這豈不是乎合著主耶穌所

說愛人如己的道理麼。 

這是我們的立場 

有評論華人教會根深抵固的屬靈屬世二元思想[4]，窒礙了教會在社會政

治的參與[5]，有歎息著基督教在民主的步伐上找不著一個合「真理」的

共識立場。說實在點，政治的取向人人不同，其變數甚多，誰能拿攆得

準確。教會也不例外，是否能夠很準確，不偏不倚地準確定位呢？況且

教會在地上的的責任，就是將主耶穌所吩咐的大使命薪火相傳，引領世

人歸向基督，並且教導他們持守真理，如明光一樣見證神。履行好公民

的責任，也是真理的一部份，教會所作的就是將基督教的倫理觀作教導，

使信徒能夠有著真理辨識能力，並以基督徒的道德良心來參與社會政治。 

爭取民主是我們城中的話題，但假若民主成為終極的目標，若果沒有更

高層次的理想，可能會走向虛無或利己主義。若果每個人只會把持著一

己的權利和自由，而對這社會不肯作出犧牲，我們又變成一個怎樣的世

界。憑著基督徒的良心，有更大的自由，就有更廣闊的空間，來為社會

作出貢獻甚至作出犧牲的利他精神。因此教會所作的不是將一些政治取

向加諸於信徒中。我們當作的，是指引肢體無論作出任何政治取向，當

乎合基督徒的道德良心。 

我們不可將教會在地上的使命和基督徒的公民責任，這兩個觀念混淆。

以至將教會所當作的事情本末倒置。教會若集結信眾的力量，成為壓力

群體，來參與政治，這是不對的。西諺有云：「勿將嬰孩洗澡水，連嬰孩

也倒去。」政教分離，信徒當盡公民的責任關心政治，這是要堅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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